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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成 29 年（ネ受）第 288 号 

（原审/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 28 年）（ネ）第 4806 号） 

 

判                决 

东京都品川区 (为保护隐私省略 ) 

   申    诉    人   干        力      行 

东京都江东区 (为保护隐私省略 ) 

   申    诉    人   邹        珍      珍 

静冈县袋井市 (为保护隐私省略 ) 

   申    诉    人   朱                宁 

神奈川县平塚市 (为保护隐私省略 ) 

   申    诉    人   张        善      俊 

   上述申诉人的诉讼代理人律师  张        学      炼 

东京都池袋区 (为保护隐私省略 ) 

   对          方  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

   同方代表会长   滕          劲    兵 

东京都品川区 (为保护隐私省略 ) 

   对          方   滕          劲    兵 

   上述对方的诉讼代理人律师 工    藤          研 

   同 上    堀    田    和    宏 

 

正                文 

 

1 本案件上诉受理申诉的所有事项均被驳回。  

2 上诉受理申诉所需费用均由申诉人来负担。 

 

理                由 

 

根据本案件记录，在本案件上诉受理申诉书中，没有上诉受理申诉理由的记载，

而且，非常明确的是，申诉人在平成 29 年 4 月 25 日接收到上诉受理申诉通知书送

（此为中文翻译件，对本翻译件的任何解释以日本原文为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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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通知后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则第 199 条 2 项，第 194 条所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

诉受理申诉理由书。 

因此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18 条 5 项，第 316 条 1 项 2 号，第 67 条 1 项，第

61 条适用做出正文所示的判决。 

平成 29 年 6 月 20 日 

东京高等裁判所第 23 民事部 

裁判长裁判官  小 野  洋 一 印 

     

裁判官  高 宫  健 二 印 

     

裁判官  小 川  理津子 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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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正本。 

平成 29 年 6 月 20 日 

东京高等裁判所第 23 民事部 

裁判所书记官 小 山  内文子 印 


